
征 地 补 偿 安 置 公 告
梁政征补公告〔2023〕02号



[bookmark: _GoBack]为确保德宏州梁河县农村供水保障专项行动项目土地 征收工作的顺利实施，根据社会稳定评估结果，结合土地现 状调查情况，梁河县人民政府组织拟定了《德宏州梁河县农
村供水保障专项行动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现公告如下：
一、征收土地范围及现状
本项目拟征收梁河县九保乡横路村委会沙坡第一、二村 民小组。土地总面积0.0997公顷，农用地0.0997公顷(耕地 0.0公顷，其中水田0.0公顷、旱地0.0公顷；园地0.0公顷； 林地0.0997公顷；其它农用地0.0公顷),不涉及建设用地和 未利用地，详见《德宏州梁河县农村供水保障专项行动项目
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报告》。
二、征收目的
本次拟征收土地用于德宏州梁河县农村供水保障专项 行动项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
规定，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征收土地的情形。
三、征地补偿安置费情况
按照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区 片综合地价是征收农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 准，本项目征收补偿标准按《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公布实
施全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云自然资〔2020〕

173号)公布实施的征地补偿标准执行。农村村民住宅、地 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标准：按照《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公布实施德宏州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德
政办发〔2022〕50号》执行。
本项目拟征收土地权属、地类、面积详见《德宏州梁河
县农村供水保障专项行动项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报告》。
四 、农村村民住宅和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
本项目拟征收农村村民住宅按照先补偿后搬迁、居住条 件有改善的原则，在尊重农村村民意愿的基础上，采取货币 补偿方式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并对因征收造成的搬迁、临
时安置等费用予以补偿。
本项目拟征收土地涉及的农村村民住宅、地上附着物和 青苗补偿标准按照《德宏州梁河县农村供水保障专项行动项
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执行。
本项目拟征收农村村民住宅、其它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 的权属、种类、数量等信息详见《德宏州梁河县农村供水保
障专项行动项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报告》。
五、安置途径
具体安置方式及社会保障措施详见《德宏州梁河县农村
供水保障专项行动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六、补偿登记办理时间及地点
本公告时间不少于三十日，公告期满后，拟征收土地的
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持不动产权属证明材料，到拟征收

土地所属乡镇办理补偿登记。
七、有关事项
1、 公告发布之后，涉及被征地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应 组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或被征地村民大会，讨论拟征收土地
事宜，充分听取村民意见。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多 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德宏州梁河县农村 供水保障专项行动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 规规定，要求听证的，应当在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期 满5个工作日内，向梁河县人民政府提出书面听证申请，梁 河县人民政府按相关法律规定组织召开听证会；逾期未提出 的，视为放弃听证。对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无异议的，应 在公告期满5个工作日内向梁河县人民政府提交《德宏州梁 河县农村供水保障专项行动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无需听
证回执书》。
附件：
1、《德宏州梁河县农村供水保障专项行动项目征地补偿
安置方案》
2、《德宏州梁河县农村供水保障专项行动项目拟征收土
地现状调查报告》
3、《听证申请书(样例)》
4、《无需听证回执书(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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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联系人及电话：邓俊中  15198916516
地        址：梁河县政务中心六楼(梁河县自然资源局)






听证申请书(样例)
**县人民政府
《** 项目征地补偿安置公告》(**政征补公告〔20**〕**号)于 **年**月**日在**乡(镇)**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内进行公告，经 ** 村委会**村民小组召开村民代表会议(或被征地村民大会),多数 村民(或被征地村民)对《**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存在异议，特
申请听证。

一 、申请听证事项

1、……
2 、 …
3、……

二 、申请听证的依据及理由

1、……
2、……
3 、 …


申请人：
地址：
联系方式：
申请时间：**年**月**日







** 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无需听证回执书
( 样 例 )
**县(市、区)人民政府：
《**项目征地补偿安置公告》(文号)收悉。本次征收 涉及**乡(镇)**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集体土地总面积** 公顷(其中农用地**公顷、耕地**公顷、未利用地**公顷、 建设用地**公顷)。经**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召开村民代 表会议(或被征地村民大会),多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对《**项目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各项内容无意见，
无需进行听证。


**村民委员会(签章)


**村民小组代表(签章)
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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